附件1：
承  诺  书
致：泉州市正骨医院
本公司自愿参与泉州市正骨医院空气消毒机维保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：YLWX20260403）投标，已全面研读、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本项目招标文件（含澄清、修改、补充文件）的全部实质性条款，现作出如下不可撤销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郑重承诺：
    1. 本公司承诺所提交的全部资质、业绩、技术、报价及其他投标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，无任何虚假、伪造、变造、隐瞒情形；若存在弄虚作假，本公司自愿无条件自动丧失投标资格与中标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、行政责任及全部经济赔偿责任。
2. 若本公司中标，保证在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主动与招标人签订合同；中标后拒不签约、逾期签约或擅自放弃中标（均以招标人认定为准），本公司自愿按中标金额的50%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招标人的经济损失。
3. 本公司完全认可本项目各项招标要求及服务要求，承诺严格遵照履约；若发生任何违反招标文件约定或违约情形，本公司自愿承担招标人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、可得利益损失及等合理开支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   本承诺书自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作为投标文件及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投标单位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